附件1附件1.市州(单位)申报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清单
          市州(单位)申报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清单

	序号
	项目基本信息
	代表性传承人基本信息
	备注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入选国家级或省级名录时间

（具体到年）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从艺

起始年
	当选市级代表性

传承人时间

（具体到年月）
	所在单位/主要开展传承活动地区
	

	
	
	
	
	
	
	
	
	
	
	
	
	
	

	
	
	
	
	
	
	
	
	
	
	
	
	
	

	
	
	
	
	
	
	
	
	
	
	
	
	
	

	
	
	
	
	
	
	
	
	
	
	
	
	
	


注：1. 在备注中请标注属于哪种项目类型（A.该项目目前没有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或唯一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正在报国家级第六批省级代表性传人；）如为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去世或丧失传承能力重新申报的，以及存在其他情况的请在备注中予以说明。

2. 代表性传承人无单位的，可填写主要开展传承活动的地区。

3. 此表可扩展。
